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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投集团”）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将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到期。承诺履行期内，电

投集团控股的甘肃电投常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常乐公司”）已于

2024 年注入公司，同时鉴于电投集团剩余控股火电资产在承诺履行期限内存在

亏损、持续盈利能力不足等情形，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且基于省政府对电投集团聚焦能源产业的定位，电投集团拥有的火电等发

电能源资产不宜对外转让给非关联方。

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有效解决同业竞争，电投集团已将剩余暂不符合上市

条件的控股火力发电业务股权交予公司托管，同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三条“出现以下情形的，承诺人可以变更

或者豁免履行承诺：（二）其他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

权益的”的规定，电投集团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出具《关于延长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履行期限的函》，拟将原承诺履行期限延期 3年，延期后的承诺为：“在 2028

年 12 月 27 日之前将拥有的火电等发电能源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转让给上

市公司的非关联方。”

本次延长承诺履行期限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会审议，控

股股东将回避表决。本次延长承诺履行期限事项存在股东会审议不通过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二、原承诺内容

2012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电投集团承诺重组完成后未来 5 年内，将所拥有



的符合上市条件的优质风电及太阳能发电等清洁发电业务板块全部注入上市公

司，对于仍不满足上市条件的，全部委托上市公司管理。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

重组上市完成至 2017 年 12 月 26 日五年间，电投集团将其持有的符合上市条件

的清洁能源资产已全部注入了公司，并将不符合上市条件清洁能源资产全部交由

公司托管，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2015 年 4 月 28 日，电投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

承诺：“在将控股清洁能源资产逐步注入上市公司后，在未来 5 年内，将拥有的

火电等发电能源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本补充

承诺函作为前次承诺的进一步细化，与前次承诺共同组成电投集团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事宜的完整承诺，前次承诺函未尽之处，以本承诺函为准。”该补充承诺的

履行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

2022 年 11 月 10 日，电投集团出具了《关于延长避免同业竞争补充承诺履

行期限的函》，承诺：“在 2025 年 12 月 27 日之前将拥有的火电等发电能源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

三、承诺的履行情况

1、优质火电资产的注入

2022 年至今，电投集团积极推进火电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工作，于 2024 年将

常乐公司注入上市公司，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常乐公司 66.00%

股权。2024 年 11 月，电投集团持有的常乐公司 66.00%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公

司名下，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常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剩余火力发电业务股权的托管

2025 年 11 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托管控股股东控股的火力发电业务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接受委托

托管电投集团旗下暂不符合上市条件的控股火力发电业务股权，并与电投集团签

署股权托管的相关协议。

四、延长履行期限的必要性

1、电投集团火电资产存在亏损、持续盈利不足等情形，在原承诺履行期限



内注入上市公司不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电投集团控股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昌公司”）、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威公司”）、甘肃电投张掖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张掖公司”）近 5年财务状况如下：

企业

名称
年份

营业收入（万

元）

净利润

（万元）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金昌

公司

2024年度/2024 年末 202,526.06 42,561.72 412,552.03 117,955.14

2023年度/2023 年末 237,625.49 -62,936.56 277,847.30 -59,486.09

2022年度/2022 年末 269,795.49 -8,617.48 414,218.77 -1,033.71

2021年度/2021 年末 197,008.47 -15,259.11 395,868.26 7,430.35

2020年度/2020 年末 175,234.26 5,556.18 423,784.60 22,695.97

小计 1,082,189.77 -38,695.25

武威

公司

2024年度/2024 年末 117,434.58 3,299.38 247,877.90 112,085.65

2023年度/2023 年末 135,766.54 3,924.33 275,852.29 112,664.55

2022年度/2022 年末 145,096.47 4,529.64 287,364.74 110,074.11

2021年度/2021 年末 107,392.56 -4,567.83 283,394.91 105,450.79

2020年度/2020 年末 104,326.73 11,543.11 300,058.40 118,329.66

小计 610,016.88 18,728.63

张掖

公司

2024年度/2024 年末 102,588.29 17,917.87 502,083.96 177,581.73

2023年度/2023 年末 121,810.59 11,167.27 417,143.89 108,678.40

2022年度/2022 年末 128,636.60 -3,239.34 169,447.75 77,722.33

2021年度/2021 年末 98,140.09 901.7 149,426.60 81,684.70

2020年度/2020 年末 90,979.91 11,604.27 151,819.31 89,764.12

小计 542,155.48 38,351.77

注：上述 2020 年-2024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从全国行业发展状况来看，2021 年以来受煤价大幅上涨影响，火电企业大

面积亏损。2022 年煤价逐渐平稳并开始回落，但火电企业整体盈利水平较低。

2023 年至今，煤价虽有所下降，但电投集团控股的剩余火电资产还是存在亏损、

持续盈利能力不足、业绩波动幅度较大等情形，在原承诺履行期限内注入上市公

司不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2、基于电投集团定位，火电资产无法向第三方转让

电投集团作为甘肃省最重要的电力投资企业之一，在甘肃省电力市场占有重

要地位，形成以火电为主的多元化电源结构，承担推动省内能源产业链的发展任

务。将拥有的火电等发电能源资产对外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从目前来看

不符合甘肃省政府对电投集团聚焦能源产业，有效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关

键领域集中，成为拉动投资和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定位。基于省

政府对电投集团聚焦能源产业的定位，电投集团拥有的火电等发电能源资产不宜

对外转让给非关联方。

3、为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需延长原承诺履行期限

综合考虑控股股东拥有的火电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以及甘肃省政府对电投

集团的产业定位，在原承诺履行期内，控股股东拥有的上述火电资产不具备注入

上市公司、或对外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的条件。同时，为有效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需延长原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期限，未

来在综合考虑“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影响，火电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火电资产的经营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基础上，择机将符合条件的火电资产注入上市

公司。

五、延长履行期限后的承诺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相关规定，

电投集团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出具了《关于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

函》，拟将原承诺履行期限延期 3年，延期后的承诺为：“在 2028 年 12 月 27 日

之前将拥有的火电等发电能源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或对外转让给上市公司的非关

联方。”

六、延长履行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承诺延长事项符合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

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有利

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同时，公司将持续与电投集团保持沟通，跟踪承诺的履行情况，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七、延长履行期限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 5名非

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卢继卿、向涛、李

轶、王东洲均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已由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控股股东电投集团需回避表决。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5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

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本次承诺延长

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延期后的承诺合法合规。本次承诺延长事项有利于保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承诺延长事项时，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9 日


